
 

 

 

 

附件 3-1-3 學生學習成效輔導報告表 



 

 

 

 

附件 3-1-1自主成長式同儕學習社群申請表 



 

國立嘉義大學101年度學習攜手輔導實施規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發展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為學習落後學

生提升學科學習成就，藉由攜手輔導員(ETP Excellent Tutor 

Program)進行課後輔導，使之提升學習效能。 

二、 實施對象及申請方式 

(一) 以班級為單位：由導師(含主任導師)評估「已有一學期學業成

績不及格學分數達該學習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」、「期初、

期中預警考試學科成績不及格者」或「基礎學科學力競賽落後

於該班修課學生總數後10%者」，提出申請。 

(二) 以學科為單位：由授課老師於學期中視學生學習狀態、期中考

試成績，提出申請。 

(三) 授課老師或導師(含主任導師)填寫申請表，並推薦攜手輔導員

送本中心。 

三、 受輔學生每組應達3人以上。 

四、 100學年度第2學期於101年3月至5月提出申請；101學年度第1

學期於101年9月至10月提出申請。每學科10小時為原則，本中

心得視其輔導成效予以調整輔導時數。 

五、 擔任輔導人員每執行一次輔導需填寫報告書，每月30日前提

交；當學期整體成果報告分別於6月30日及11月30日送本中心。 

六、 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中心之公告辦理。 



 

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   學年度  學習攜手計畫輔導 ETP申

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申請教師 

姓名  
任職系

(所) 
 

聯絡電話 
辦公室分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

E-mail： 

申請課程資料 

課程名稱  
必選

修 

□必修 □選

修 

修 課 人

數 
    位 

輔導對象 

□以班級為單位：由導師(含主任導師)提出申請 

□以學科為單位：由授課老師提出申請 

攜手輔導員 
姓名  手機  

E-mail  

輔導地點 □蘭潭校區□民雄校區□新民校區  教室編號：            

申請輔導課

程原因（請

勾選） 

□已有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學分數達該學習修習學分總分二分之

一 

□期初、期中預警對象 

□基礎學科競賽成績落後全班 10%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列

舉） 

□修課人數多，      人 

□重修生多，        人 

□協助輔導學習落後同學 

□協助教導學生資料蒐集方法 

□協助輔導報告撰寫技巧 

□協助講解作業解答 

□協助回應學生疑問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列

舉） 



教師簽章  系所主管簽章  

其他意見 

或說明 

 

 

備註： 

一、 申請學習攜手輔導之教師，受輔學生每組應達3人以上，請將申請表在規定時限內教學發展中心辦理。

100學年度第2學期於101年3月至5月提出申請；101學年度第1學期於101年9月至10月提出申請。每學

科10小時為原則，本中心得視其輔導成效予以調整輔導時數。 

二、 擔任輔導人員每執行一次輔導需填寫報告書，每月30日前提交；當學期整體成果報告分別於6月30日

及11月30日送交。 

 

 

 


